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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000938    公告编号：2009－021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09年9月8日在紫光大楼一层116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让所

持有的紫光捷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现将本次股份转让交易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根据本公司与夏曙东 2009 年 9 月 8 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本公司向自

然人夏曙东转让所持有的紫光捷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捷通”）

1,850 万股股份，占紫光捷通总股本 5,260 万股的 35.17%。本次转让以预测的紫

光捷通 2009 年每股收益乘以 6 倍市盈率作为定价依据，确定本次股份转让价格

为人民币 4,440 万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仍持有紫光捷通 1,400 万股，持股比

例从 61.79%下降至 26.62%。 
本次股份转让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2009 年 9 月 8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让所持有的紫光捷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

的议案，该项交易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或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份交易的受让方为自然人夏曙东，其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和

第二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本公司持有的紫光捷通 1,850 万股股份，占紫光捷通总股

本 5,260 万股的 35.17%。本公司对上述股份享有合法的所有权和处置权，不存在

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和权属争议。 
紫光捷通成立于 2002 年 11 月 8 日，注册资本 5260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

志强，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王庄清华大学东门外双清路紫光大楼 4 层 41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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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 BBS 以外的内

容）；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

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本次股份转让前，公司持有其 61.79%的股份，为其控股股东；启迪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4.94%的股份，屈山等自然人持有其 33.27%的股份。本次股

份转让后，公司对其持股比例下降至 26.62%，公司不再控股紫光捷通。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兴华审字（2009）第 009 号审计报告，紫

光捷通 2008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94,272,908.31 元，净资产为 91,159,780.68
元，负债总额为 99,973,778.22 元，应收款项为 28,490,119.24 元；2008 年度营业

收入为 211,235,735.45 元，营业利润为 23,450,969.32 元，净利润为 24,969,356.85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0,783,800.19 元。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中兴华审字（2009）第 104 号审计报告，紫光捷通 2009 年 6 月 30 日经

审计的总资产为 241,480,475.29 元，净资产为 110,924,469.36 元，负债总额为

127,135,977.03 元，应收款项为 37,077,074.34 元；2009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117,855,279.84 元，营业利润为 21,168,284.89 元，净利润为 19,764,688.68 元，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9,747,167.61 元。2009 年，经紫光捷通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紫光捷通分别实施了 2008 年度分红和 2009 年上半年度分红方案，向全

体股东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37,852,825.19 元。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后，紫光捷

通合并报表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73,071,644.17 元。 
截至本披露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为 4,197,285.96 元，该保函为履约保

函，将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到期，到期后公司将相应解除连带担保责任，且公司

将不再为紫光捷通提供新的担保。公司不存在委托该公司理财及该公司占用本公

司资金的情形。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与夏曙东（受让方） 
2、交易标的：紫光捷通1,850万股股份（该股份为紫光捷通2009年半年度分红完

成后的除权股票），占紫光捷通总股本5,260万股的35.17%。 
3、合同签署日期：2009年9月8日 
4、交易的定价方法、交易价格和支付方式 

以预测的紫光捷通 2009 年每股收益乘以 6 倍市盈率作为定价依据，确定本

次股份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440 万元。在《股份转让合同》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应将股份转让价款的 50%一次性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专门账户，在股份交

割日后的 4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将股份转让价款的剩余 50%一次性支付至转

让方指定的专门账户。 

5、交付或过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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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份转让合同》生效且受让方支付首笔股份转让价款后，按照转让合同

规定的时间，转让方和受让方将开始办理该项股份转让的过户手续。股份转让工

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即紫光捷通获得以受让方为股东的工商登记变更文件之

日，为股份交割日。 
6、合同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股份转让合同》已经转让方、受让方正式签署且转让方董事会已作出同意

本次股份转让的董事会决议时生效。 

五、涉及股权出售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份出售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问题，出售股份所得款项将用于

补充本公司运营资金。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董事会一致认为本次股份转让交易是基于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考虑，有利于

优化公司的投资结构，获取更大的投资收益，并将为紫光捷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

更为有利的条件。经评估受让方的财务状况，董事会认为受让方有能力履行本次

股份转让合同。预计本次股份转让交易将产生 1293 万元的合并净投资收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1、紫光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股份转让合同》 
3、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兴华审字（2009）第 009 号审计报告 
4、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兴华审字（2009）第 104 号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9 月 9 日  

 


